
112.2.17擴大行政會議 

壹、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務處】 

◆教務主任 

一、 九年級晚自習已於 2/15日(三)開始，感謝各處室同仁、九年級導師共同協助，家長會

全力支持。請同仁自行進行專案加班申請，感謝人事室協助設定完成，若有輪值異動

務必告知設備組，以利輪值教師便當遞送。 

二、 2.2/18(六)第四節召開 111-1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考量避免壓縮原定 2/20(一)

導報時間而更改時段，請相關人員準時與會，以利提案審議。 

三、 三個提案提請會議通過，分別是 112年寒假九年級學藝活動收費、七八九年級課後學

習輔導收費及 112年寒假九年級學藝活動費收支預估明細表。 

◆教學組 

1.  已辦理： 

(1)01/31(二)-2/8(三)九年級寒假學藝活動 

(2)01/31(二) 地理會考趨勢講座 

(3)02/02(四) 作文實作精進講座 

(4)02/07(二) 地科會考趨勢講座 

(5)02/08(三) 國文會考趨勢講座 

(6)02/08(三) 二群組第六次工作會議 

(7)2/10(五) 新學期班級與教師課表 

(8)02/14(二) 各領域成果陳核 

2.  正辦理： 

(1)02/15(三) 九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2)02/16(四) 本土語文開課經費填報 

(3)02/17(五) 歷史會考趨勢講座 

(4)02/17(五) 青衿伴學課程開始 

3.  未來辦理： 

(1)02/21(二)-02/22(三)九年級第三次模擬考 

(2)03/10(五) 作文會考趨勢講座 

(3)03/14(二) 作文實作精進講座 

(4)03/24(五) 公民會考趨勢講座 

 

4.  宣導： 

(1)依據 111年 9月 21日,北市教中字第 1113081554號函說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

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實施。國民中學：依據實施要點所列實施策略項下評量正

常化第 4點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

時間辦理。次依據國中注意事項第 5點：「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

育進行，學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

活動，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每週至少應安排



二日自主學習活動。學校規劃學生作息時間，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以安排學生自主學

習、晨運、晨讀、晨社、導師時間、學校集會等學習活動為原則」。 

(2)依據 111年 11月 2日北市教中字第 1113092100號來函說明，轉知教育部國教署「國民中

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修正規定一案，為使教學正常化，國教署業於 111年 8月 4日

修正發布「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依前揭實施要點第 4點第 2款第 4目之（4）

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 1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

合先敘明。前揭規定所稱不得實施之學生成績評量，為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第 3條所列因應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所實施之多元評量。另因應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及依兒童權利公約第 31條規定，為保障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

第 1節課前時間，請各校宣導透過閱讀、音樂欣賞、影片賞析等多元素材活動，鼓勵學生

自主學習，不宜以單一練習題本或試卷方式規劃統一性測驗。課後輔導之安排，亦請落實

不強迫原則，尊重學生學習意願，且不得安排評量及教授進度，以減輕學生學習壓力。 

(3)依據 111年 11月 29日北市教中字第 1113101552號號來函說明，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要點」第 4點第 2款加強宣導，說明如下： 

課程規劃與實施

正常化 

1.學校應依課綱規定安排課程，並督導教師依課程計畫及課表等規定

授課。 

2.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應以自由參加為原則，課程內容以復習

為主，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課後輔導每日不超過下午 5 時 30 分，

且不得於週末或節日辦 理。 

教學活動正常化 1.學校及教師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並不得以參考書為

教學內容，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 

評量正常化 1.學校應訂定實施學生成績評量之規範，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以下稱該準則)及「國民中學及其主管機關辦

理升學或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考試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學生之成績

評量。復依前開準則第 10條第 2點規定略以，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

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2.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 出版商之試卷

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

照錄。 

3.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 1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

時間辦理。 



(4)依據 111年 12月 9日北市教中字第 1113104645號來函說明，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要點》規定略以，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出版商

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教師實施

多元評量、定期評量等應落實審題機制及迴避原則，並確實掌握評量之品質。檢核校內規

範，含定期評量試題內容不得直接使用坊間題庫試題、他校試題及本校考古題，避免牽涉

政治立場、族群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與精神及其他社會上有爭議性之題目，以維護試

題品質與適當性。教育局將持續透過教學正常化不定期抽訪及駐區督學視導，檢視各校命

題審題機制落實情形，力求確保試題品質，維持教師教學專業及維護考試公平性與學生權

益。違反相關規範者，視情節輕重，交由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處。 

◆註冊組 

1.因為今年一放寒假就農曆春節緣故，故成績審查延後召開，待開學後各科老師確定成績後

才能發放成績單及開放線上查詢系統。 

2/15（三）發放 111-1三段及學期成績單 

2/17（五）前學生更正成績單成績 

2/18（六）第 4節  成績審查委員會（發放補考名單） 

2/22（三）開放成績線上查詢＆補考時程公告校網 

3/2-3/8補考週 

2.根據北市教中字第 1123011612號文，建成國中 8年級目前核定為額滿，改分發學校由忠孝

國中及重慶國中調整為重慶國中及長安國中。 

3.九年級藝才班郵寄報名完成。 

4.有關九年級升學的各種最新資訊及管道都會放在建成校網『十二年國教升學資訊』 

https://www.jcjh.tp.edu.tw/nss/p/127  歡迎學生及家長們多加利用 

5.九年級身份證補件已於 2/4（六）至大同戶政辦理完畢，何時分發身份證，則要等大同戶

政人員跟我們通知，如有家長急需身份證者，請自行去電大同戶政詢間，謝謝。 

◆資訊組 

1. 提醒同仁重要資料應定期備份，除使用隨身碟儲存保管外，也可存放在 Google等雲端硬

碟，避免因電腦設備故障造成資料遺失風險。 

2. 請老師提醒同學，借用平板歸還時記得登出帳號，刪除個人資料(例如照片)，如果有包

含充電車，請將平板放置好並接上充電線，資訊股長幫忙清點數量後再歸還資訊組。 

3. 校務行政系統請老師和同學使用「單一身分驗證帳號」登入，導師已有權限可還原學生

單一身分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後６碼數字，網址為 https://ldap.tp.edu.tw/login。 

◆設備組 

1.於 2/13開學日已完成 7.8年級教科書發放作業，後續辦理退補書手續，2/20截止。2/21

起換補書須依原價購買。 



2. 2/20(一)為晨讀日，辦理大師兄來了晨讀活動，相關補充資源已掛校網。 

3.專科教室借用請至教務處設備組進行登記借用，亦請老師協助各項設備之復原及使用安

全。預計本學期起逐步改為線上登記，屆時會再辦理相關線上登記借用教學。 

【學務處】 

★學務主任 

一、 家長會辦理感恩春酒餐會，時間：2/18（星期六）1800入席、地點：富宴（站前新光三

越 12樓） 

二、 2/20（一）0900出席交通安全教育獎優學校（金安獎）集中簡報。出席人員有：黃啟清

校長、鄭惠文主任、王慈惠主任、戴言儒主任、林大鈞老師，感謝教學組協助課務排代。 

三、 2/24（五）朝會辦理鐘樓花磚揭幕儀式。 

四、 自 110學年度高雄鳳翔國中梁姓教師執行導護工作發生意外後，本校即中止專任教師輪

值長安西路交通崗，交通崗輪值轉由學務處同仁負責，學務處同仁一學期平均輪值三～

四週交通崗，校內早上巡邏及工作調度便缺乏人手。考量維護學生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與

處室同仁工作負荷量，是否循夜自習或其他規模較大須加班的業務模式，由所有行政教

師輪值交通崗？請鈞長裁示。 

★生教組 
一、2/21(二)朝會辦理 78年級交通安全知識會考。 

二、111-1學生到校刷卡率達 95%以上班級，導師敘嘉獎 1次、全班學生敘嘉獎 1次，敍獎班

級有：701、702、703、704、706、全八年級、902、904、905、906。 

三、2/17(五)週會辦理友善校園宣導。 

★衛生組 
一、依教育局 2/7來文，開學防疫規範，請各處室協助配合辦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

布自 2月 7日起調整自主防疫篩檢時機之規定，取消外出須有 2日內快篩陰性結果之規

範，改為「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

及返國入境者，7天自主防疫期間如無症狀可正常到校上班上課及「參與課後跨班性活

動」，如有症狀應儘速就醫（學校無須檢核快篩證明，採自主健康監測），惟應落實以下

防疫規範：除用餐飲水外均應全程配戴口罩、用餐應用防疫隔板、課程（含跨班課程）

應固定座位，並維持良好社交距離並加強環境清消。 

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升溫，111學年度第 2學期開學重申防疫措施如下： 

(一)量測體溫：開學第一至第二週，學校應落實入校時師生體溫量測，自第三週起即恢

復為師生應於上學前於家中測量體溫，採自主健康監測。  

(二)配戴口罩： 

1. 校園室外空間及場域，取消應全程佩戴口罩之規定。  

2. 於室內倘為飲食需求、從事運動活動、音樂課之歌唱或吹奏樂器類課程、拍攝

個人/團體照、教師授課期間免戴口罩。 

3. 倘若師生為自主防疫期間、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或有相關症狀、與不特定對象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應戴口罩。  

(三)用餐規範：維持用餐衛生，不限午餐隔板或 1.5公尺間距，用餐期間禁止交談。  



(四)校園場地開放：各級學校室內外場地全面開放，但仍需遵守防疫措施，除飲水以外，

禁止飲食；自備運動器材，不共用。  

(五)防疫假： 

1. 家長基於防疫目的，可為子女申請防疫假（應採非到校課程並落實點名），原則

以 1週為單位，學校可依個案需求從寬認定。  

2. 學生請假不列入出缺勤紀錄，各該平時或定期成績評量，則依學校評量規定彈

性辦理。  

(六)防疫物資盤點：學校預先備妥適量的口罩、耳（額）溫槍、酒精、洗手乳、快篩劑

等用品以備不時之需，快篩劑各校安全庫存量為 50%，務必於每週五中午 12 時前定期

至教育部「快篩試劑領取及發放數量平臺」填報使用及剩餘庫存量。  

(七)環境消毒：加強學習場域及相關設施設備清消：開學前完成校內環境清消，加強清

消項目包括校內相關空調設備，上課空間及學校學生交通車與幼童專用車，均應落實自

主清潔及消毒管理。  

(八)其餘防疫規範：續依 111 年 12 月 2 日修訂正「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辦理。 

二、感謝註冊組於上學期末進行安心就學申請調查，本學期開始改為填寫安心就學申請表者

(無須填寫午餐補助申請表)，符合身分別即可申請午餐補助，請導師協助核對申請學生

名單(2/17前)，以利後續補助。 

三、2/14早自習辦理期初大掃除，已給予服務學生 1小時服務時數。 

四、「國中女性生理用品補助計畫」兌換券 2張已於 112年 2月 7日發放，兌換效期至 112

年 4月 6日止，請學生把握兌換時間善加運用(1月兌換券效期至 112年 3月 6日止)。 

★體育組 
一、體育組擬添購一組不銹鋼滾輪排球柱，感謝總務處、會計室協助。 

二、本學期班級跑步運動已開始進行，煩請老師幫忙督促學生執行運動計畫。 

三、111學年度游泳課及體適能依課程時間開始檢測。 

四、籃球場及室外跑道進行裂痕補強。 

★訓育組 
一、 全國音樂比賽事宜 

（一）辦理比賽時間：3/11(六)-3/13(一)，工作說明、人員配置及預估時間如附件。 

（二）擬定場佈時間：3/10(五)下午。 

（三）人員協助：3/11(六)- 3/12(日) 以學務處同仁及資訊組長支援為主，3/12(一)感謝各 

      處室傾力支援。工作規畫部分俟人力協調完成後再公布。 

二、 2/17（星期五）七八年級聯課時間辦理線上選課說明會，請監看自習老師隨班督導。 

三、 2/20（星期一）辦理導師會議，並討論九年級傑出市長獎徵選辦法。 

【總務處】 

※ 總務主任 

 



一、 3/9(四)下午 14:00-17:00 防災任務學校訪視，將進行收容安置示範演練，訪視前

將安排模擬演練，敬請各處室同仁協助。 

二、 3/17(五)11:00-12:00 安排消防自衛編組講習，敬邀同仁們出席聆聽。 

※ 事務組 

一.已於 2/11(六)、2/12(日)進行消防檢測、2/12(日)辦理環境消毒、2/15(三)飲水機檢測。 

二.113年大同區修建工程會勘訂於 2/22上午 9:00。 

三.112年度各類防災任務學校訪視，本校受檢時間為 3/9(四)下午 1400-1700。依實施計畫

及訪視流程注意事項，備齊相關資料受檢並進行收容安置示範演練。 

四.依「112年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加強辦理綠色採購作業，請同仁協助配合，以利

本府綠色採購績效達成最高等第優等。 

五.依市府來函，各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下稱小額採購）應落實內部控制，

另如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105條第 1項第 2款情形辦理緊急採購，應依本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以免發生流弊： 

(一)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條規定，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

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二) 同性質之採購，不宜一再洽同一廠商採購，且不可有「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

採購常見誤解或錯誤態樣」之誤解或錯誤行為。例如： 

1、不可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公告金額以上或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

分之一之採購規定，而以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

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2、有分批辦理之必要，須依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認定採購金額。 

3、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僅可逕洽一家廠商採購。 

4、不要洽一家廠商代為蒐集三家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供機關作為採購決定之用。 

5、非依共同供應契約辦理之小額採購，不要誤以為所有案件皆無需經議價程序。 

6、非依共同供應契約辦理之小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或企劃書者，不可未考慮廠商

報價之合理性而逕以報價決標。 

7、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皆無需簽訂契約、不適用不得轉包之規定、不適用本法第 101條

及第 103條之規定。 

8、洽共同供應契約廠商訂購產品並附加採購該共同供應契約產品以外之項目，附加採購

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ㄧ，或所附加採購之項目非屬訂購產品之相關配備或勞務。 

9、機關內部請購、廠商履約、驗收、經費核銷之過程未落實控管。 

※ 出納組 
1. 112年1月其他薪津（含交通費、代導、課稅補助、代課鐘點費…等），預計於2月18

日（六）發放。 

2. 111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四聯單（含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教科書費），依規定

於112年2月20日（星期一）起至112年3月6日 （星期一）止委託銀行代收。 



3.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四條規定，其

他代收代辦費：其他學生個人需要及使用之事項，或學校為學生相關權益及福祉，接

受委託代收代辦之費用，經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前開會報並應邀請學生家長會授

權之代表參加。 

4. 111-2收費三聯單（7、8年級校外教學、午餐費、寒假學藝活動費等費用）預計於3

月8日（二）起至3/月16日（四）止委託銀行代收。請各處室協助於2月22日（三）前

提供學生繳費名單及金額，感謝您的協助。 

※ 文書組 

1.１月份本校「紙本收文採線上簽核比率」為100％，「公文線上簽核比率」100％，「撙

節紙張採購比率」採購箱數為6箱（本年度上限為38.32箱），感謝同仁協助。 

2.1月份逾期公文計12件，延誤情形檢查表將會請承辦人依流程分析精進，請預留會辦單

位及校長處理時間儘早簽辦，如遇最速件或將逾期公文請查詢處理流程，密切追蹤，

務必於期限內完成，敬請大家幫忙。 

3.公文系統已依職務異動設定，陳核流程如有異常，請通知文書組重設。 

4.依限於2月17日(五)前至填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度各機關業務通訊查詢系統」

更新業務及緊急連絡人資料。 

5.依據臺北市112年度大同區民防團隊整編細部執行計畫，請新進同仁提供基本資料，俾

憑編列本校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名冊及裝備器材管理名冊。 

【輔導室】 

輔導主任 
1. 感謝各處室協助參與個案復學鑑輔會議。 

2. 剛開學至今，如各處組或導師有觀察到孩子在長假後情緒有明顯轉變或異常者，隨時跟輔

導室聯繫。 

輔導組 
1.112年度 6合 1輔導工作計畫暨經費申請書 2/15送仁愛國中。 

2.2/16(四)中午完成 111學年度個案復學鑑輔會議，將依個案需求申請 112年度穩定就學經

費。 

3.規劃 3/3學校日活動。 

資料組 

1.已於 2/13(一)召開 111-2九年級技藝教育遴輔會，並於當日午休集合九年級參加學生召開

行前說會。 

2.2/14(二)下午感謝言儒主任、怡君主任、貞儀組長、保羅組長、鳳禎老師、冠萱老師，協

助帶隊各技職學校參加第一次上課暨開訓典禮。 

3.敬邀各處室主任及家長會長參加 3/6(一)13:30長安國小六招生宣導。 

特教組 
(一) 辦理與待辦活動 

1.台北市身障生高中職 12年就學安置免試升學於 03/31公告安置結果；。 

2.辦理臺北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在校生暨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入學國民中學



鑑定安置重要期程。 

3.調查本校身心障礙學生 111學年度教育會考特殊考場需求。 

4.通知符合 111學年度資優鑑定報名之學生線上鑑定報名作業說明。 

＊鑑定對象：符合國/英/數/生物(其一)單科 PR97以上之七年級學生。 

輔導室特教組會通知本校符合鑑定資格學生參加鑑定說明，相關鑑定計畫及操作手冊已公

告校網。 

＊報名事項: 

(1)時間： 112 年 3 月 1 日（星期 三 ）上午 9 時 起 至 3 月 9 日（星期 四 下午 4 

時 止 ，逾時不予受理)。 

(2)方式： 

a.一律採網路報名 ，請以 單一身分驗證帳號 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

鑑定報名專區 https://school.tp.edu.tw/ tw/，路徑：學生線上 資賦優異報名），並

依系統指示進行網路報名。 

b.請於鑑定報名專區填畢各項資料，並經檢核無誤後，自行以 A4 規格白色紙張單面黑

白列印報名表件，由家長或監護人檢核簽章後，向本校特教組長提出報名申請 ，始完成

報名程序 。校內受理報名日期：上網填報後，列印簽名送特教組彙整送件。 

5.辦理 111學年度下學期特教學生交通費申請。 

6.調查身障生第八節參加意願 

7.辦理國中教育會考特殊考場服務申請作業。 

8.規畫英語資優班及身障資源班教室整修工程 

音樂班 

1. 1/17-18、2/6完成直立鋼琴調音，平台鋼琴調音將於開學後進行。 

2. 2/7(二)大師經典音樂營圓滿落幕，感謝輔導室同仁及各處室的協助。 

3. 2/13(一)將發放發期初考曲目紙本確認表，並提醒學生上網填報。 

4. 111-2術科行事曆及琴房表已請各班老師轉知班群，下周開學將發放紙本通知單。 

5. 111-2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提請行政會報 

【會計室】 

一、 113年度預算即將籌編，有關教學設備需求，請各處室於 112年 3月 15日前送總務

處彙整並提行政會議排列優先順序後，送本室納編年度預算。 

二、 有關本校第 5版內部控制之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業已

彙整如附件，請各處室確實審視，如需修正請於 112年 2月 22日前回復，以利提報本

校推動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三、 有關 111年度市府稽查本校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計畫（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

狀況部分）建議改善意見如下，請各處室配合： 

1. 其他採購事項（指工程之訂作等）報支應檢附之請購依據為核准文件影本。(如非總

務處 110年 10月 12日 1106006179號簽授權範圍-如印刷費、外包費、非消耗品設

備及圖書等…，請以請購單起單奉准後始可購置或上傳核准文件於請購依據) 

2. 出席費、稿費（含審查費）、鐘點費報支應檢附之請購依據為核准文件影本。(出席

費請勿上傳會議簽到表) 

附表 



3. 加班費報支應檢附之請購依據為到勤加班紀錄及加班核准單；應上傳之紙本憑證為

表單(或清冊)，又加班費報支，倘係以差勤系統管控者，其到勤加班紀錄及加班核

准單得免檢附。(另表單請上傳加班費印領清冊總表，加班費明細表無須上傳。)。 

【人事室】 

1.請各處室奉核後之敘獎簽陳(含公文)，影送人事室辦理，避免遺漏。 

2.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及「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 

  規定，加班補休假期限修正為 2年。 

3.依規定學校於聘任人員前，應確實查詢是否有不得聘任之情事。提醒各處室如有新 

  進用人員，請於進用前，提供相關資料，由人事室至不適任查詢系統查詢後進用。 

4.轉知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相關規定及 Q＆A(已公告於校網)，請依規定辦理。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 
依本校 112年寒假學藝活動實施辦法，九年級學生擬收取費用 1,050元。詳

細內容如下：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 106年 1月 4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0322900號函」、「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 110年 6月 7日北市教國字第 1103053383號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6月 25日北市教國字第 1103059287號函」。 

二、實施對象：本校九年級全體同學。 

三、實施日期：自 112年 1月 31日(二)起至 112年 2月 8日(三)止，共計 7

天。(2月 4日星期六補班日無辦理) 

四、上課時間：上午 7點 40分至 12點整，每日五節，共 35節。 

五、費用：新台幣 1,050元。 

具 體 建 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提 案 單 位 教務處 

 

【提案二】 

案 由 112年寒假學藝活動費收支預估明細表。詳細內容如下： 

說 明 如附件 

具 體 建 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 

提 案 單 位 教務處 



【提案三】 

案 由 
依本校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辦法，各年級擬收取費用七

年級 1,620元、八年級 2,040元、九年級 1,710元。詳細內容如下：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 106年 1月 4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0322900號函」辦理。 

二、實施對象：本校七、八、九年級全體同學。 

三、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七年級-112年 3月 1日(星期三)至 112年 6月 15日(星期四)。 

八年級-112年 3月 1日(星期三)至 112年 6月 16日(星期五)。 

九年級-112年 2月 15日(星期三)至 112年 5月 18日(星期四)。 

四、上課時間： 

(一)七年級每週一~四 第八節。共 54 節。 

(3/28.3/29.4/3.4/4.4/5.5/1.5/11.5/17 不開，週五不開，週六補班日不開) 

(二)八年級每週一~五 第八節。共 68 節。 

(3/28.3/29.4/3.4/4.4/5.4/17.5/1.5/5.5/11.5/12 不開，週六補班日不開) 

 (三)九年級每週一~五 第八節。共 57 節。  

(2/27.2/28.3/28.3/29.4/3.4/4.4/5.5/1.5/11.5/12 不開，週六補班日不開) 

五、費用： 

(一)七年級為新台幣 1,620元。 

(二)八年級為新台幣 2,040元。 

(三)九年級為新台幣 1,710 元。 

具 體 建 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提 案 單 位 教務處 

 

【提案四】 

案 由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午餐費用(每餐 60元，依上課天數收費)，七年級 5,580

元(93天)、八年級 5,580元(93天)、九年級 4,980元(83天)。因下學期折

抵上學期停餐費用，依學生停餐天數調整每生實際繳費金額。 

說 明 如案由。 

具 體 建 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 

 

【提案五】 

案 由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校外教學費用1800元、八年級校外教學費用1100



元 。 

說 明 如案由。 

具 體 建 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印製三聯單 

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 

 

【提案六】提案單位輔導室 

1.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規劃辦理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藝術

才能專長彈性學習課程，並依其收費原則，每節課 30元*實際上課節數。低收生或家境清

寒生得免繳費用。費用擬併入註冊三聯單一併收費，名單於後補上。 

七年級：26節*30元，共計 780元。 

八年級：29節*30元，共計 870元。 

2. 開設科目：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年級 七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八年級 

科目 樂理 音樂史賞析 音樂史賞析 和聲 

授課教師 張秀慈 張秀慈 王韻婷 陳芳娸 

堂數 13 13 14 15 

 

3. 開課日期時間： 

○1 七年級樂理：每週一 16:10-16:55，從 112年 3月 6日起，至 112年 6月 12日止，如遇 

  段考、學校活動(5/1校慶補假)、補課(3/25)及國定假日(4/3)停課，共 13節。 

○2 七年級音樂史賞析：每週二 16:10-16:55，從 112年 3月 7日起，至 112 年 6 月 13 日止， 

  如遇段考(3/28)、學校活動、補課及國定假日(4/4)停課，共 13節。 

○3 八年級音樂史賞析：每週三 16:10-16:55，從 112年 3月 1日起，至 112年 6月 14日止， 

  如遇段考(3/29)、學校活動及國定假日(4/5)停課，共 14節。 

○4 八年級和聲：每週四 16:10-16:55，從 112年 3月 2日起，至 112年 6月 15日止，如遇段 

  考(5/11)、學校活動及國定假日停課，共 15節。 

4. 校內經費支應：內聘張秀慈老師，鐘點費 500元*26節=13,000元；內聘王韻婷老師，鐘

點費 500元*14節=7,000元；外聘陳芳娸老師，鐘點費 520元*15節=7,800元。以上學生收

費支應不足部分，由「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KD0068經費項下支應。 

 

【提案七】提案單位輔導室 

 國樂班收取學生「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提案討論： 

1.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規定，本校國樂班每

學期向學生收取代收代辦費-「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依其它代收代辦

費項目及其收支管理規定須經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並應邀請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

並將行政會報紀錄及相關資料存校備查。 

2.本校「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暨活動雜支費」支應項目有外聘主副修個別教師鐘點費、

樂器修繕零件費及雜費支應等，其中雜費部分，主要支應課後辦理團體音樂會活動及跨班

級音樂合奏活動排練使用冷氣之分攤電費。 

3.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國樂班預定收費項目，擬併入註冊三聯單一併收費： 

七年級 4名，八年級 8名，九年級 2名(名單附於內簽)，每位學生 16000元，若有具備低



收身分學生，擬先行收費，待來文調查時會協助申請，補助款入帳時再轉發給學生或抵扣

下一學期收費。另部分學生有加修需求者，依其加修節次計算，一併列入三聯單收費(名

單附於內簽)。 

4.學生註冊後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者，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

費收支辦法」規定辦理退費：按學生所繳費用計算(16,000元)，轉出或未就學時未逾學期

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10,667元)；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

分之一(5,334元)；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加修部分依其實際上課堂數收費，扣

除已支用部分予以退費。 

參、級導師、教師會、家長會協調事項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